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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3-061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09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25日(星期一)� 至09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ment@chimin.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7月25日发布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0月09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09日下午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丽莎女士

总经理：田云飞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

财务总监：杨国伟先生

独立董事：李永泉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09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25日(星期一)�至09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ment@chimin.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潘敏

电话：0576-84066800

邮箱：investment@chimi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1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上午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25日(星期一)至10月0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angjikeji@bangjikeji.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0月10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0日上午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由成先生

独立董事：刘思当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洪超先生

财务总监：罗晓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10日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25日(星期一)至10月0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bangjikeji@bangjikej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3-7860066

邮箱：bangjikeji@bangjikej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5319 证券简称：无锡振华 公告编号：2023-068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性质变更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3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23

年9月13日为授予日，授予59名激励对象3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截止本公告日，激励计划的59名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共认购3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9月1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

214Z0010号），验证截至2023年9月13日止，公司已收到59名激励对象认缴股款人民币37,

151,500.00元。 所有认缴股款均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前的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482,183.00元，股本人民币250,482,183.00元，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6月1日出具容诚验字[2023]214Z0005号验资报告。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导致股本总额变动。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授

予59名激励对象的33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如下：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482,183 3,350,000 183,832,1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0,000 -3,350,000 66,650,000

合计 250,482,183 0 250,482,183

后续，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3－091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额度被冻结暨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

区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法律文件，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

民法院已受理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为由对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尧园林” ） 提起的两起诉讼

（以下简称“该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诉讼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90）。

二、诉讼进展

近日经公司及洪尧园林查询，公司及洪尧园林共计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经核实，因该

诉讼原告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及洪尧园林共计8,

629.50万元资金额度，其中包括8,050.62万元资金。 冻结账户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账户数量（个）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万元） 冻结额度（万元）

公司 4 一般户 8,015.44 8,280.45

洪尧园林 1 基本户 35.18 349.05

合计 5 8,050.62 8,629.5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上述冻结事项送达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件和通

知。 该诉讼涉及的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PPP项目之“灵泉寺周边山体亮

化EPC工程” 和“莲里公园亮化EPC工程” ，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已及时对洪尧园林履行了

付款义务，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就两个工程完成最终结算，经内部初步测算，公司尚欠洪尧

园林约400万元 （具体金额须以最终结算结果为准）。 本次冻结的资金额度占公司截至

2023年6月30日货币资金总额的43.11%，对公司资金状况造成了压力，影响了公司流动性。

公司正积极与法院及相关方进行沟通，并积极准备应诉，努力降低该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

结事项带来的影响。 该诉讼将于2023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409� � � � � � � � �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公告编号：2023-037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80,592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69,629,7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0月1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8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46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52,263,334股，并于2022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09,053,33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64,538,03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4,

515,29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以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锁定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4,080,592股，对应限售股股

东数量为3名。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量为69,629,700股，对应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13名。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16名，限售股数量共计73,710,2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6%，现上述股份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3年10月1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沈阳富

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有关承

诺如下：

（一）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国投”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3）如

果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

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关于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交控金石” ）、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三峡

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长峡金石” ）股份锁定的承诺主要内容

如下：

（1）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在公司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辽宁科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科发”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辽宁中德” ）、宿迁浑璞六期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有限合伙）、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

舞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沈阳景秀源环保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青岛浑璞高精尖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中科芯璞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尚融创新（宁波）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韩光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受

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况下的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公司所有。 如承诺人未将违规减持

所得上缴公司，则公司有权将应付承诺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3）如

果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

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二）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辽宁科发、辽宁中德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承诺人出具的承诺载

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

有的公司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2）承诺人承诺将在实

施减持时， 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承

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3）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

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承诺人承诺违

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4）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承诺人应按

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行。

2.�上海国投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承诺人出具的承诺载

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

有的公司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2）承诺人承诺将在实

施减持时， 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承

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3）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

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4）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承诺人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

执行。

3.�中证投资、交控金石、三峡金石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

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2）承诺人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7〕9号）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

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3）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如果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三） 战略配售股份的限售承诺

中信证券富创精密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拓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承诺人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承诺人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承

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73,710,292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80,592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69,629,7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10月1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国投（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国投（上海）科技成

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28,571,400 13.6670% 28,571,400 0

2 辽宁科发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4.7835% 10,000,000 0

3

海通新能源私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辽宁中德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000 4.7835% 10,000,000 0

4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058,775 1.9415% 2,630,000 1,428,775

5

霍尔果斯浑璞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宿迁浑璞六期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3,650,000 1.7460% 3,650,000 0

6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

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2,630,000 1.2581% 2,630,000 0

7

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30,000 1.2581% 2,630,000 0

8

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30,000 1.2581% 2,630,000 0

9

沈阳锦绣中和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沈阳景秀源环保科技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650,000 0.7893% 1,650,000 0

10

霍尔果斯浑璞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青岛浑璞高精尖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0,000 0.7510% 1,570,000 0

11

青岛中科芯璞科技创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70,000 0.7510% 1,570,000 0

12

尚融创新（宁波）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568,300 0.7502% 1,568,300 0

13 韩光 530,000 0.2535% 530,000 0

14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

证券富创精密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3,225,460 1.5429% 3,225,460 0

15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428,632 0.2050% 428,632 0

16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6,500 0.2040% 426,500 0

合计 75,139,067 35.9425% 73,710,292 1,428,775

注：（1）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3）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9,629,700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4,080,592 12

合计 73,710,29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52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恒大装饰工程、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4,6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17,330.71万元。

2．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7,170万元。

3. � �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400�万元。

4.� �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8亿元。

5.� �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2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9,648万元。

6.� �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

7.� �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00万元。

8.� �公司本次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亿元。

9.� �公司本次为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87.17万元。

10.� �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4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510万元。

11.� �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4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4亿元。

12.� �公司本次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1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意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2,2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

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4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3,1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

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商票保贴业务3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在海口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

区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

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金额12,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3,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四通路的东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143,378,829.84元， 总负债为3,901,

700,460.92元，净资产为2,241,678,368.9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454,696,882.29元，净利润-69,

892,404.6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30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53,

266,187.46元，总负债为3,459,839,602.23元，净资产为2,193,426,585.23元，2023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547,194,139.72元，净利润-48,948,094.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陈波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05,890,140.24元， 总负债为2,

646,845,824.72元， 净资产为459,044,315.5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61,126,769.70元， 净利润

-87,809,184.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322,422,257.94元，总负债为2,911,048,415.17元，净资产为411,373,842.77元，2023年1-6月实现

营业收入342,348,700.30元，净利润-47,670,472.7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李忠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建材产品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3.87%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

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5.9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52,671,731.72元， 总负债为

520,263,903.41元，净资产为332,407,828.31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62,907,843.67元，净利润-3,

781,788.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91,488,173.17元，总负债为482,201,283.54元，净资产为309,286,889.63元，2023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155,220,150.27元，净利润-23,120,938.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孙弘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499,306,422.06元 ， 总 负

债 为2,383,788,455.32元 ， 净 资 产 为 115,517,966.74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348,167,

410.30元，净利润 -114,540,301.0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2,481,998,624.90元， 总负债为2,383,896,647.65元， 净资产为98,101,977.25元，

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54,346,083.77元，净利润-18,287,341.8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

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91,682,581.72元，总负债为5,

112,268,908.89元， 净资产为579,413,672.8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515,335,221.50元， 净利润

-69,303,375.6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5,635,324,777.34元，总负债为5,045,847,141.23元，净资产为589,477,636.11元，2023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800,356,309.42元，净利润10,063,963.2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36,650,443.32元， 总负债为2,

251,894,850.09元， 净资产为884,755,593.2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52,413,373.99元， 净利润6,

308,530.1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

038,317,602.94元，总负债为2,170,200,975.86元，净资产为868,116,627.08元，2023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307,535,549.71元，净利润-16,638,966.1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的室内外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99,029,817.19元， 总负债为

245,411,869.18元，净资产为53,617,948.01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9,829,301.54元，净利润

-7,403,511.1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308,894,045.54元，总负债为 260,159,810.06元，净资产为48,734,235.48元，2023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15,136,832.03元，净利润-4,883,712.5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

法定代表人： 姜亚洁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52.92%股权，长春吉盛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其 47.08%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53,195,681.59元， 总负债为609,

713, 257.30 元 ， 净 资 产 为

-156,517,575.71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9,766,761.81 元 ， 净 利 润

-24,105,990.3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30日，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71,461,112.21元，总负债为622,606,601.61元，净资产为-151,145,489.40元，2023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47,230,854.30元，净利润5,372,086.3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法定代表人：张凌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旅游业、酒店业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7,579,127.94元，总负债

为231,423,164.38元，净资产为306,155,963.56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1,668,086.69元，净利润

-17,541,112.4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533,114,000.84元，总负债为235,673,507.60元，净资产为297,440,493.24元，2023年1-6月

实现营业收入6,954,151.90元，净利润-8,715,470.3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

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51,668,531.90元 ， 总 负

债 为1,685,602,477.02元 ， 净 资 产 为 966,066,054.88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54,611,

141.84元，净利润 -223,441,309.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0,942,079.59元， 总负债为1,738,272,023.34元， 净资产为902,670,

056.25元，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10,022,655.74元，净利润-63,395,998.6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11、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赵凤利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

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2,240,889.24元， 总负债为507,

263,642.43元，净资产为24,977,246.81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9,507,813.04元，净利润

-32,697,996.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572,300,908.35元，总负债为566,306,425.76元，净资产为5,994,482.59元，2023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64,837,573.29元，净利润-18,982,764.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松原市宁江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1,266,953.57元， 总负债为139,

077, 438.49 元 ， 净 资 产 为

-17,810,484.92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302,752.30 元 ， 净 利 润

-4,248,485.8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6月 30日，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0,264,032.69元，总负债为139,167,490.99元，净资产为-28,903,458.30元，2023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0元，净利润-11,092,973.3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2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23年6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7,500 63.51 61.2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4,000 63.51 61.20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2,200 85.22 87.62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3.87 7,400 61.02 60.92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23,100 63.51 61.20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30,000 95.38 96.05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30,000 89.82 89.54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20,000 89.82 89.54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4,000 71.79 71.43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 3,000 82.07 84.22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52.92 12,000 134.54 132.06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100 8,000 43.05 44.21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12,000 89.82 89.54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63.57 65.82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95.31 98.95

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3,000 114.69 126.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

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2、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14,000万元、2,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3年。

3、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

资金借款7,4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4、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23,1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5、 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1年。

6、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商票保贴业

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1年。

7、 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8、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

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9、公司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12,000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1年。

10、 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敞口金额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11、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6个月。

12、 公司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3,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四通路的东厂区土地及地上

建筑物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借款期限1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人

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03,723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114.71%，其中逾期担保合计61,305.54万元，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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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10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10月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10月9日

至2023年10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继续在东北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委托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5

关于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继续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的议案

√

8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商票保贴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

关于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4

关于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

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7

关于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3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三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23年8月26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第

4-17项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告详见2023年9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股东大

会文件将于会议召开前的5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1 亚泰集团 2023/9/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23年10月8日（星期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 � � �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31� � � � � � � � � � � � �联系人：秦音、韦媛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10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继续在东北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继续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分别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商票保贴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4

关于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

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

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7

关于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51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

9月19日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3年9月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在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委托

借款10亿元，期限1年，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24,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公

司继续在东北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申请委托借款12,950万元、19,950万元，期限6个

月， 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名下的2处石灰石矿采矿权及对应的5宗土地使用权和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名下2套熟料生产线设备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

水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继续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6.5亿元，期限1年，继续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不少于92.15%股

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不少于56.14%股权为其提供质押担保，并

由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同意为吉林亚

泰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

租赁业务14,000万元、2,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4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

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3,1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

盛支行申请的商票保贴业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继续

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

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

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借款12,000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金额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

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为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四通路的东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并由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103,723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14.71%，其中逾期担保合计61,305.54万元，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

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9月2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